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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命名按照“谁建设、谁申
报”的原则，由道路建设单位或主管
部门在道路建设项目报建前，向道
路所在地区级(含代管镇、街道的功
能区)地名主管部门提出命名申请。

道路建设所在地区级地名主管
部门收到申请后，会同相关部门及
道路周边街道办事处（镇政府）进行
实地踏勘，绘制道路平面位置示意
图。随后，道路建设所在地区级地名
主管部门经初审登记，填写《济南市
城市道路桥梁隧道命名更名申请
表》，并会同建设单位、相关街道办
事处（镇政府）及同级规划、交通运
输、公安等部门提出预命名方案。

《规则》要求道路建设所在地区
政府组织有关历史、地理、人文等方
面专家召开评审论证会，研究确定
命名方案，报送市地名主管部门。济
南市地名主管部门审核各区报送的
道路命名方案，并组织市级地名专
家进行研究论证，在公开征求社会
意见无异议后，报请市政府批准。

据了解，由于过去没有采取分级
审批的程序，所有道路不分轻重缓
急、主次干道均由市政府主要领导签
批，使得审批时间延长。《规则》规定，
市区内次干路、支路及其他规模较小
的道路名称，呈报市政府分管领导签
批；市区内快速路、主干路及重要区
域内道路名称，呈报市政府主要领导
签批；新建重点片区内成规模的重要
道路名称，经市政府主要领导同意
后，提报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确定，
以市政府名义行文公布。

道路名称未经市政府审定，不
得在正式文件、新闻报道、广告宣传
中使用。各类地名标志和道路导示
标志，必须使用由市政府审定的标
准道路名称。

路路宽宽超超4400米米
才才能能叫叫““大大街街””
新建道路倍增，咋命名学问不小

文/片 本报记者 刘雅菲

传承城市记忆
注重融入泉文化

依据《规则》，道路命名
时，应以快速路、主干路、中
心广场、标志性建筑、大型立
交桥、重要交叉路口等作为
道路起始点。较长的道路可
根据方便社会使用原则，按
照路网形制关系和门牌编码
需要分路段命名，每路段一
般不超过10千米。

地名是一座城市的名片，
体现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和
脉络。对济南这座文化底蕴深
厚的历史文化名城而言，由于
原来《济南市地名管理办法》
未作要求，部分地名命名前没
能做到精心规划设计，命名中
没能很好地吸收专家意见和
市民建议，所命路名在传承城
市文脉和城市记忆，挖掘泉城
历史文化底蕴，体现济南城市
元素等方面有所欠缺，需要在
今后地名命名中予以重视、关
注。《规则》在这一方面专门作
出规定，明确道路命名应体现
科学性、规律性、指位性，弘扬
泉城文化特色，彰显省会城市
特点，传承城市文脉和肌理，
与济南历史文化特征相结合，
注重融入泉文化、舜文化、名
士文化、历史典故等元素。

“大道”“大街”
要控制使用

在济南的部分区域，一
些并不宽的道路也被冠以

“大街”的名号。在新建道路
中，这样的情况将不会再出
现。据了解，济南要求道路通
名用词应准确、规范，与道路
的规格、规模、形式等相对

应。道路通名应遵循相对统
一的等级划分，分为大街（大
道）、路（街）、巷（胡同）三个
等级。

道路红线宽度40米以
上、长度5000米以上的城市
快速路和主干路，可用大街

（大道）为通名；道路红线宽
度25米-40米、长度500米以

上的次干路，可用路（街）为
通名；道路红线宽度25米以
下的支路及城镇居民生活便
道、规模较小的道路，可用巷

（胡同）为通名。应控制使用
以“大道”“大街”作为通名。

道路专名应反映道路特
征和路网关系，突出指位功
能，方便社会使用。同时，应

体现当地历史文化内涵与时
代精神风貌。道路专名用字
应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
定，不得使用自造字、异体
字、废弃的简化字以及纯数
字序词，避免使用生僻字或
方言字。带有序数的道路名
称，一般应按照自东至西、自
北至南的规律有序命名。

收收到到命命名名申申请请后后
要要进进行行实实地地踏踏勘勘

葛相关链接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进程的加快，新路命名需求成倍增长，每年需命名的道路达上百

条。道路命名中，程序不规范，缺乏文化底蕴、历史内涵和泉城特色的现象也日益明显。日前，
《济南市市区道路命名规则》正式印发，将解决这些问题。

济南市胜利大街的一段。以后新路命名像这样窄的就不能冠以“大街”名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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